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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七七成成猥猥亵亵儿儿童童案案是是熟熟人人所所为为
不少是被害人远亲，常发生在上下学途中、家中等隐蔽场所

为更好地对未成年人身心进
行保护，省高院刑一庭副庭长谢
萍介绍，下一步，省高院将建议全
省法院把未成年人是被害人的案
件全部纳入少年法庭审理。

据悉，目前我省过半以上法
院有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
构，但是受案范围由各法院自己
定，有的把未成年人是受害人的
案件纳入少年法庭，有的没有。

“下一步如果有条件的话，将全部
纳入少审法庭。”谢萍说。

“少审法庭的法官具备心理
学、教育学知识，了解未成年人的
生理心理特征，审理这类案件对
未成年人能起到更彻底的保护。”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10月 24日
联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意见明
确规定，对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
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
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
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
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
罪定罪处罚。

不能以是否给付幼女金钱财
物作为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
的界限。“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
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
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以
强奸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一庭庭长周峰说。

个别教师借职务之便，以辅
导功课等名义，在教室内其他学
生在场的情况下，利用课桌遮挡，
对年幼学童进行猥亵，罪行令人
发指。

意见考虑校园的“涉众性”和
“供多数人使用”的功能以及此类
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明确规
定，在校园或者游泳馆、儿童游乐
场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
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
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
均可以依照刑法相关规定，认定
为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强奸，
属于加重处罚情节，构成猥亵犯
罪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构成
强奸罪的，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幅度内处罚。 据新华社

近年来，我省各地性侵幼
女案件时有发生，以猥亵儿童
案为例，2011年，全省法院共
受理猥亵儿童案件近百件；
2012年上升约三成；今年1-9
月份受理此类案件近百件。

据省内一市法院统计，1至
8月份，该法院作出的一审刑事
判决中，针对未成年人的强奸
罪有15人，猥亵儿童罪有5人。

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被
害人年龄集中在4岁至17岁之
间，14岁以下的多为女性。案
件常发于校园、网吧及周边、
上下学途中、家中等隐蔽场

所，监护人缺失的未成年人，
尤其是留守儿童，遭受此类犯
罪的比率较高。

以2012年某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结的华某强奸、猥亵儿
童案为例，2005年至2011年
间，某村村民华某先后针对不
满14周岁幼女实施奸淫行为12
起，奸淫20人，既遂9人，未遂11
人。被害幼女年龄最大的13岁，
最小的只有7岁。其作案地点多
选择在农村学校周边、学生上
下学途中。在农村，孩子上下学
少有家长接送，犯罪分子正是
盯住了这个空子。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发布，强
调严惩性侵幼女、校园性侵等行为。

记者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我省性侵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也呈现出一些特点。法官介绍，未成年被性侵
案多是熟人在上下学途中等隐蔽场所所为。另外，由于性
保护教育不到位等原因，一些儿童被侵害后不敢发声，不
少案件是父母帮孩子洗澡时，发现身体有异样才报了警。

从罪犯情况看，猥亵儿童
罪的犯罪人涉及到诸多不同
年龄、不同职业的群体。2012
年至今年5月，猥亵儿童罪的
罪犯中，农民占全部罪犯的
51 . 8%；无业人员占20 . 1%。

我省某市中院统计显示，
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告
人全部是农村籍，其中未成年
人7名，成年人13名，均是中学
文化程度以下学历。

这类案件中，国家工作人
员尤其是教师的侵害行为往

往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我省个
别地区也存在这一现象，如我
省某市2008年曾有一名老师
强奸了7名女生，女生大多在
七八岁，最终，这名罪犯被从
重处罚，判处死刑。

强奸未成年人和猥亵儿童
犯罪，主要是熟人犯罪，多次施
害严重。猥亵儿童案件中，七成
以上是熟人作案，不少是被害
人的远亲，利用夏天女孩穿着
较少、无人监护的条件，在自
己住所附近实施犯罪。

此类案件发生与儿童自
我保护意识弱有很大关系，

“受害儿童年龄小，没有防备
心理，容易受到哄骗。”省高院
刑一庭副庭长谢萍分析说。在
华某强奸、猥亵儿童案中，华
某几乎每次作案前都是先与
女生搭讪，比如问“这是谁家
的树”、“谁踩了我家的麦子”，
套近乎后实施犯罪。

还有些此类犯罪起于早
恋、网络聊天交友等方式，被
告人与被害人先进行交往，从
而实施强奸犯罪。

家庭和学校的性保护教
育滞后、监管不力也是此类

案件多发的原因。“很多儿童
没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自
我保护意识差，遇到这类事
情产生恐惧，加上生理知识
缺乏，被侵害后出于羞愧不
敢跟家长和老师说。”谢萍介
绍，不少案件是父母帮助受
害儿童洗澡时，发现身体有
异样才报了警。

“这类犯罪往往伴有恐
吓、诱骗，犯罪过程中可能伴
有暴力。”谢萍分析，要加大对
未成年人的监护力度，提醒孩
子谨慎对待陌生人，即使在与
犯罪分子面对面时，也要随机
应变，想办法逃脱。

本报记者 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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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未成年的案件

拟全纳入少年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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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50岁以上老年人实施（82 . 2%发生在农村）

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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